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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社区无障碍设施建设 

提升特殊群体出行便利度的提案

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，我区老年人口数量逐年递增，其中腿脚不便、行动受限的老年人占比不断上升；同时，全区1.2万余名残疾人中，有6810名肢体残疾人，很大一部分肢体残疾人需依靠轮椅等辅助工具出行。当前，部分新建小区无障碍设施配套不足、老旧小区改造中无障碍功能缺失、既有住宅电梯覆盖率低等问题，已成为影响特殊群体日常出行、降低生活质量的突出瓶颈，与我区建设“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区”的发展目标不相适应。完善社区无障碍设施建设，既是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权益的民生工程，也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、彰显社会温度的重要举措，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推进。

 为此，建议：

1、 强化新建小区无障碍设施规划建设与验收管理

严格落实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等国家标准，将无障碍设施建设纳入新建小区规划设计强制要求，明确在小区出入口、单元门、公共通道、活动场地等区域，必须同步建设轮椅通行坡道、台阶扶手、盲道等设施，确保无障碍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。相关部门应做好监管，落实好责任。

二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中无障碍设施配套升级

将无障碍设施改造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重点内容，结合小区实际情况，制定“一小区一策”改造方案：对有台阶的出入口、公共通道，增设或改造轮椅坡道；在单元门内外、楼梯两侧加装扶手；完善小区内盲道系统，确保盲道与单元门、公共服务设施有效衔接；对小区公共卫生间进行无障碍改造，增设无障碍厕位、扶手等设施。改造前要充分征求小区内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意见建议，优先解决其出行最迫切的问题。

三、加快既有住宅电梯加装并完善优惠支持政策
    1.简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审批流程，建立“一站式”服务机制，压缩审批时限，为居民加装电梯提供便利。对符合加装条件的老旧楼房，优先纳入改造计划，明确加装电梯的技术标准、安全规范和资金分摊原则。

2.制定并落实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优惠政策：一是积极争取上级相关资金，按加装电梯实际造价的一定比例给予小区业主补贴；二是减免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对加装电梯涉及的规划许可、施工许可等费用予以减免；三是鼓励金融机构推出专项信贷产品，为加装电梯的业主提供低利率的贷款支持，减轻住户一次性资金压力；四是支持业主按照“谁受益、谁出资”原则，合理分摊电梯加装及后期运维费用，探索建立政府、业主、社会资本共同分担的资金保障机制。

通过上述措施的落实，有望实现我区新建小区无障碍设施全覆盖、老旧小区无障碍设施逐步完善、既有住宅电梯加装率提升，切实解决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出行困难问题，进一步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民生保障能力，增强居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为我区建设文明和谐、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区奠定坚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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